
建筑与艺术学院系（部）主任岗位任职基本条件、岗位基本职责、任期基本目标

（7月 22 日讨论确定稿）

岗位名称 任职基本条件 岗位基本职责 任期基本目标

建筑系/规划

与风景系/艺
术设计系/基
础教学部/实
践教学部

系（部）主任

（共 5 个岗位）

说明：该岗位级

别最高为 A3，具

体岗位级别需根

据拟聘任人员原

岗位级别相应确

定。

1. 具有高级职称；

2. 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动

态，具有较强的教学管理能力；

3. 一般要求在高级主讲教师

以上岗位（B8 以上）工作一个

聘期以上。

1．贯彻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2．全面负责本系（部）的专业建设，与党支部书记共同负责师

资队伍建设（含每月组织一次教师集中理论学习）、“课程思政”

建设和学风建设。

3．负责组织制定相关专业发展规划，组织制订和实施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4．负责本系（部）的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监控、教学评价以及

教学质量工程建设。

5．与系（部）党支部书记、骨干教师共同进行制度建设和民主

决策，履行廉政风险防控职责。

6．协助学院做好招生就业、实验室建设等工作；积极推进省部

级以上建设项目（专业、实验室、工程训练中心、实习基地等）。

7．完成学校、学院安排的其他工作，根据学院要求限时坐班。

1．每学年完成规定教学工作量，教学质量评价

在本系（部）前 50%。

2．聘期内取得岗位要求的教学科研业绩分（以

《聘任合同》为准）。

3．切实履行本岗位教学管理职责，完成学院承

担的学校目标分解的相应任务。

4．完成专业或学科相关的各项评估任务，已通

过评估认证的专业应巩固和继续提升，未通过

评估认证的专业应达到同类院系前列水平。

5．完成至少 1 项省部级以上建设项目申报文件

的准备工作。

6．专业所属学生的各项考核指标应有明显提

升。

7．完成所承担的其他任期目标。


